
关于我校“眉州英才计划”技能领军人才申报人选的报告

眉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根据贵单位《关于开展“眉州英才计划”技能领军人才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眉人社办发〔2025〕38号）要求及申报承诺，我校需就“眉州英才计划”技能领军人才申报人选的工作变动情况，向贵局作如下正式报告：
1、 申报人基本情况
申报人姓名：×××；
申报人工号/身份证号：×××××××××；
申报单位：四川科技职业学院；
申报人才项目：“眉州英才计划”技能领军人才项目。
2、 变动具体情况
变动类型：调离本校 退休 辞职 其他_________
变动时间：XXXX年XX月XX日
变动详情：
该教师已于XXXX年XX月XX日正式办理[离职/调动]手续，现工作单位/关系已转至[新单位名称]。
[其他，请详细说明变动原因及现状]
3、 我校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上述情况，该教师在“眉州英才计划”申报通知中关于“×××”的其申报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。
我校郑重承诺，上述报告内容真实、准确，并对此负责。由此给评审工作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
4、 联系人信息
单位名称：四川科技职业学院
联系人：杨三川
联系电话：13880917406

特此报告。

四川科技职业学院
XXXX年XX月XX日
